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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濟大學第 136 次行政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4 年 11 月 11 日 下午 14 時 

地點：第一教學研討室 

主席：王本榮校長 

出(列)席人員： 詳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琇雅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面對系所評鑑，感謝各系所中心的努力、研發處的規劃，以及各行政單位

的支持和配合，11月 16 日及 19 日各系所收到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，如需行政

單位提供說明資料，可至校長室共同研商，人社院系所則請至人社院院長室。

周一(11/16)早上迎接委員，請系所主管及至少 1位教師帶領委員至訪視地點。 

11 月 25 日全校運動會，請大家共襄盛舉，全體動員凝聚向心力。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

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

一、  與世新大學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以郵寄方式簽約 

國務中心 
二、  與南京中醫藥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備忘錄 進行中 

三、  與菲律賓德拉薩健康科學研究所和德拉

薩大學醫學中心簽立 MOU 案 

10 月 6 日於本校完

成簽約 

四、  專兼任計畫助理聘用流程修正案 104 年 10 月公告於

人事室網頁專區 
人事室 

五、  104 學年度行事曆修正案 104.10.02 公告周知 教務處 

六、  慈濟大學教學評鑑施行細則修正案 104.10.1~2 分別公

布修正辦法及修正

重點、適用學年度及

對象等說明事項 
教資中心 

七、  慈濟大學教學評鑑辦法修正案 104.10.28 第 81 次

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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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報告事項：各單位報告 

一、學務處： 

(一)下週系所評鑑，學務處已發公告提醒學生注重服儀，請師長協助叮

嚀同學穿著制服。 

(二)今年大一新生人格情緒調查，每班有 15-20 位新生需要追蹤，人數

較往年高，諮商中心安排晤談及追蹤關懷。 

二、總務處： 

(一)往年總務處主動做新建工程調查，今年不主動調查，有需要者，請

至總務處網頁下載表單提出申請，並請配合編列明年度預算。 

(二)財物盤點改為每年三月進行。 

(三)配合評鑑美化環境之布置，除了第一、二會議室等公共區域外，也

擴及各系所訪視場地，請系所協助保持現有布置，如需變更或移

動，請先告知。 

三、人文處：因應評鑑，人文處承擔香積組及接待組。 

香積組：提供二日午餐、點心及第二日回程餐點。接待組：各系安排

3~4 位慈誠懿德委員，評鑑前一天進行行前說明及訓練，屆時請各系助

理帶領慈誠懿德委員熟悉動線並溝通配合事項。此外，人文處可提供三

軌輔導成果及檔案資料，另有三本專書，已放入各系信箱，可作為評鑑

佐證資料。 

四、秘書室：評鑑中心二梯次待釐清問題，第一梯 11月 11 日及 16 日，需

八、  ◎新訂法規 

1.慈濟大學學生校內學習與勞動作業要

點 

2.慈濟大學辦理研修生來校研修要點 

◎修正法規 

1.慈濟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 

2.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 

3.慈濟大學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

104.10.01 公布  

人事室 

 

國務中心 

 

教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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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校方協助者，請將問題彙交秘書室，由秘書室請相關單位儘快協助。

第二梯 11月 16 日及 19 日的待釐清問題，因時間較緊迫，請各系直接

與行政單位聯繫。16 日及 19 日待釐清問題如需校方共同討論者，請於

當天晚上至校長室研商。 

五、圖書館：各系所圖書期刊資源，已放上圖書館網頁－各系所學科資源示

意圖，如需其它統計資料，或評鑑期間參訪圖書館，請事先通知，以及

時準備。 

六、會計室： 

除了每年度的會計師查核外，教育部每三年安排另一組會計師至校

專案查核，此次查核 102-103 年，查核範團包括學雜費收入、課程、人

事、會計、總務、採購、營繕及董事會運作。與系所較為相關的是儀器

設備的抽查，除了檢查儀器是否存在，也會查核使用狀況。此次查核自

11月 9日開始為期十天，將抽查六件，查核結果不會告知學校，而是直

接將查核報告送至教育部，半年後學校才會收到教育部的糾正報告，查

核結果亦將影響教育部補助款，查核期間會計師將至各系所實地查核，

請系所務必重視。 

11 月 25 日科技部至校查核科技部計畫，抽查比例約為十分之一，

當天才會知道抽查名單，會計室收到名單立刻聯絡老師，請老師留在學

校備詢。 

七、後中醫系： 

中草藥園今年五月揭幕，以現有人力無法維護中草藥園，目前能運

作良好，感恩慈誠懿德及志工體系的協助。 

未來比照解剖跑考，在藥園舉行跑考，照顧藥園即是維護教室。 

慈大有靜思茶道、書道、畫道等慈濟人文特色，未來會有「中藥草

道」簡稱「藥道」，導入人文、服務學習及慈濟宗教性內涵，形成與茶

道、書道一樣，可接引不了解慈濟的人，已了解慈濟者，也能透過「藥

道」，接觸自然保健養身。此項業務僅有二位人員負責，感恩人文體系

及志工體系的支援，但仍有些無法克服的問題，例如垃圾搬運，需要學

校協助，請考量垃圾搬運由廠商負責或將欄柵壩往前挪，移出藥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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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語教中心：新馬營將於二週後抵達花蓮。12 月澳洲親子營，學員年齡

最小僅有 3、4 歲，感恩學務處協助處理住宿問題。 

九、體育教學中心：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【附件 1】 

十、人事室： 

(一)本校 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教職員工出勤事項，敬請配合。 

1. 104 年 11/25(三) 全校運動會(停課一日，全體師生參加運動會) 

2. 敬請各系所主管、教師及全體行政人員踴躍參與相關活動。 

3. 當天配合運動會賽程配當表(體教中心安排)，將由人事室邀請一級

主管負責頒獎，敬請排定之主管協助頒獎事宜。 

(二)本校兼任教師鐘點費調整事宜 

1. 為配合教育部鼓勵私立大專院校申請年度獎補助計畫，本校將自

105 年 1月 1日起，調整兼任教師鐘點費，給付標準比照公立大學。 

調整後鐘點費如下 

日間部：教授 925 元、副教授 795 元、助理教授 735 元、講師 670 元 

夜間部：教授 965 元、副教授 825 元、助理教授 775 元、講師 715 元 

2. 因應本校 104 學年度預算核定額度，敬請各教學單位檢視 104-2 學

期相關課程規劃與調整，並配合教務處之開課原則，感恩! 

◎校長：目前學雜費收入約僅占學校總收入 2成，而全年支出龐大。

學校聘任之專任教師逐年增加，兼任教師人數亦未減少，而超鐘點

費仍居高不下。基金會捐款已實施醫療及教育分流，教育捐款大幅

縮減，懇請系所共體時艱同舟共命，籌思整合課程或合班上課，部

份選修人數不多的課程，改為隔年開課等節流措施。因應兼任教師

鐘點費調整，下學期起請調控兼任教師人數及開課，請專任教師多

予承擔。未來二、三年學校可能遭遇更大的衝擊，雖有董事會大力

支持，我們仍應瘦身保持應變的敏捷性。 

◎會計主任：兼任教師鐘點費調高 16%，以 103 學年度為計算標準，

總預算將增加 120 萬。105 年 1 月開始調高兼任教師鐘點費，惟 104

學年預算業經董事會通過，無法增加預算，請系所思考下學期課程

調控整合，減少兼任課程以因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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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許副校長： 

(一)教育部補助兼任教師鐘點費調整計畫，可能只補助一年，且非全額

補貼。另外，高教公會推動私立學校準用公立學校教師敘薪標準，

私立學校教師比照國立大學調薪，預期未來高教公會將繼續推動兼

任教師退休給付適用勞基法，兼任教師退職提撥等制度，學校將面

臨沈重的負擔。系所課規會審核課程，請共體時艱。 

(二)一學期申請就學貸款學生約有 500 多人，請人文處、學務處在不違

反個資法的原則下，將申請就學貸款學生名單通知系所及慈濟志工

給予關懷。 

◎學務長：加強宣導導師責任，提醒導師與學生晤談時，主動了解

學生學習、生活及經濟狀況，以及是否需要學校協助。 

◎校長：對於因為經濟條件而休學學生，學校將全力協助。 

◎人文處主任：人文處負責清寒助學及急難助學，在新生入學相見

歡活動時，請導師關心新生經濟狀況，如有需要，可與人文處聯

絡，人文處會提醒學生有關家庭訪視的部份，慈誠懿德家訪後，

視情況轉介慈濟基金會，確實有部份個案家長不願意接受家庭訪

視，或不願意學生身分曝光。若學生或導師未通報，人文處無法

得知此項訊息。 

肆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修訂本校「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」第五條條文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原第八條條次變更，修正第五條對應條文。 

「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五條   

【獎勵金】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一、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入學就

讀，特設立此獎勵金。 

二、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

第五條 

【獎勵金】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一、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入學就

讀，特設立此獎勵金。 

二、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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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獲錄取正取之一般生，

依榜單名次各取前1/5者(不

含本校應屆畢業生，本校應

屆畢業生依本辦法第七條辦

理)，第一學年學雜費獎勵二

分之一。 

三、凡當學年度參加本校博士班

入學考試獲錄取之正取生，

依榜單名次前 1/4 者，獎勵

其第一學年學雜費。 

四、通過本校申請逕修博士學位

審核之學生，獎勵其第一學

年學雜費（以領足一學年為

限）。 

五、通過獎勵之新生，如符合第

三條第一項前三款條件者，

即自動取消獎勵資格。 

考試獲錄取正取之一般生，

依榜單名次各取前1/5者(不

含本校應屆畢業生，本校應

屆畢業生依本辦法第八條辦

理)，第一學年學雜費獎勵二

分之一。 

三、凡當學年度參加本校博士班

入學考試獲錄取之正取生，

依榜單名次前 1/4 者，獎勵

其第一學年學雜費。 

四、通過本校申請逕修博士學位

審核之學生，獎勵其第一學

年學雜費（以領足一學年為

限）。 

五、通過獎勵之新生，如符合第

三條條件者，即自動取消獎

勵資格。 

 

原第八條因

條次變更，

故修正對應

條文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(修正後辦法-法規 1)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案由：修正「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」部份條文及附

表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條文增修及修改生活助學金申請資格及辦法。 

二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如【附件 2】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第三條第二款：(二)「每年以八個月為限」修正為「核發金額每年以八個

月為限」。 

二、第三條第四款：(三)「低收入戶免住宿費學生」修正為「低收入戶學生申

請免住宿費者」。 

三、其餘修正條文及附表照案通過。(修正後辦法-法規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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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國際事務中心 

案由：東方語文學系擬與日本尚絅大學簽訂「慈濟大學與尚絅大學學生交流(短

期語言留學)備忘錄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人文社會學院已於 104 學年第二次院務會議(104.10.19)通過與日本尚

絅大學簽訂「慈濟大學與尚絅大學學生交流(短期語言留學)備忘錄」，

備忘錄如【附件 3】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陸、 散會：15時 40 分 

 

 

 

附件 

附件 1 104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簡報 

附件 2 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

附件 3 慈濟大學與尚絅大學學生交流（短期語言留學）備忘錄 

法規 

法規 1 慈濟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 (修正) 

法規 2 慈濟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暨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(修正)  

 


